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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97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0972260980 號函訂定，並自 98 年 1 月 1 日生效

98 年 4 月 17 日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04301 號函修正

一、行政院所屬各部、會、行、處、局、署、院、省政府及省諮議會

(以下簡稱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作業，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中長程個案計畫，係指長程個案計畫及中程個案計畫。

前項各種計畫之定義如下：

（一）長程個案計畫：以業務功能別，依據長程施政目標，訂定

期程超過六年之個案計畫。

（二）中程個案計畫：以業務功能別，依據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

並配合長程個案計畫，訂定期程為二年至六年之個案計

畫。

三、各機關應擬訂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事項如下：

（一）依基本國策及國家中長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

（二）依國家整體及前瞻發展需要應規劃事項。

（三）依機關任務及中長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

（四）依有關法令規定應規劃事項。

（五）依民意及輿情反映應規劃事項。

（六）依上級指示或會議決定應規劃事項。

（七）配合相關計畫應規劃事項。

（八）其他重要施政事項。

四、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作業，分由業務主辦單位研擬計畫初稿，

研考(計畫)單位辦理統籌、協調及研議事項。

五、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訂，應參酌本機關資源能力，事前蒐集充分

資料，進行內外環境分析及預測，設定具體目標，進行計畫分析，

評估財源籌措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及分

期(年)實施計畫。

前項相關作業，得諮詢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或團體意見。

六、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如下：

（一）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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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

2、未來環境預測。

3、問題評析。

（二）計畫目標

1、目標說明。

2、達成目標之限制。

3、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三）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四）執行策略及方法

1、主要工作項目。

2、分期（年）執行策略。

3、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五）期程與資源需求

1、計畫期程。

2、所需資源說明。

3、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4、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六）預期效果及影響。

（七）附則

1、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2、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3、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如附表）。

4、其他有關事項。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納入碳中和概念，優先選列節能減碳指標。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公共工程或房屋建築部分之計畫，應優先採用

生態工法，並敘明採用生態工法之預期效果及影響。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延續性者，應詳細評估前期計畫績效，列於第

一項第三款所定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中。

七、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由該機關副首長召集有關單位進行自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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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該機關首長或行政院核定。

前項自評作業，得諮詢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或團體意見，並應

填列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納入計畫書。

八、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應報行政院核定。

經行政院核定之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應公開登載於機關網頁。

前二項所稱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如下：

（一）計畫涉及重大政策變更者。

（二）計畫涉及數個機關職掌，需行政院協調者。

（三）計畫所需經費無法於行政院核定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支

應者。

（四）其他需行政院政策核定者。

九、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作業分工如下：

（一）社會發展計畫(含行政資訊計畫)：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會同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簡稱主

計處）等有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二）公共建設計畫：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

會)會同主計處等有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三）科技發展計畫：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

會)會同主計處等有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前項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之範圍，由研

考會會同經建會及國科會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十、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事項如下：

（一）計畫需求：政策指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二）計畫可行性：計畫目標、財務、技術、人力、營運管理可

行性。

（三）計畫協調：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四）計畫效果(益)：社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效益比。

（五）計畫影響：國家安全影響、社會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前項審議事項之評估分項，得由各機關視計畫性質訂定，並配賦

適當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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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修正：

（一）因中程施政目標及策略變更，致原計畫難以執行。

（二）因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無具體成效，致原計畫無法如期完

成。

（三）因其他不可抗力，致原計畫須調整因應。

十二、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廢止：

（一）因機關組織或任務變更，致原計畫無法繼續執行。

（二）因政府財政困難致原計畫未能實施。

（三）因情勢變更，原計畫已無執行必要或已無法執行。

十三、前二點之修正或廢止，應依原核定之程序辦理。

十四、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修正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環境變遷檢討。

（二）需求重新評估。

（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五）修正目標。

（六）修正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十五、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納入年度施政計畫辦理，並逐年檢討其績

效，必要時得修正或廢止。

中長程個案計畫執行完成後，應就其實施成效作成總結評估報

告。

十六、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訂及審議，應於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審

查前三個月完成。但因應緊急重大政策需要者，不在此限。

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及概算審查，亦應將中長程個案計畫項

目優先核列。

十七、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網路編審作業，其作業規範由研考

會會同經建會等相關機關另定之。

十八、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作業，得參照

本要點另定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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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主辦機關 主管機關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是 否 是 否
備註

(1)計畫內容應含括項目(「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第 6 點、第 14 點)

1、計畫書格式

(2)延續性計畫應辦理前期計畫執行

成效評估，並提出總結評估報告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

計畫編審要點」第 15 點)

2、民間參與可行

性評估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

3、經濟效益評估 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

析報告(「預算法」第 34 條)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

如單價、數量等計算內容)

(2)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

令規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

(3)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

需經費能否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內容納加以檢討，如無法納編

者，須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

檢討不經濟支出等經費審查之相

關文件。

4、財源籌措及資

金運用

(4)經資比 1：2（「政府公共建設計

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5、人力運用

(2)擬請增人力者，須檢附下列資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

則

6、營運管理計畫 務實及合理性(能否落實營運)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土地

(2)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0 條

7、土地取得費用

原則

(3)公共建設計畫：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相關辦理重要公共設計畫土地

取得經費審查注意事項

8、環境影響分析

(環境政策評估)

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法)

9、性別影響評估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

畫編審要點」第 6 點

主辦機關核章：承辦人 單位主管 首長

主管部會核章：研考主管 會計主管 首長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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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修正總說
明

為建立完整之中長程計畫編審機制，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於九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院授研綜字第０九七二二０九八０號函訂定「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為使中程施

政計畫制度更具彈性、創新並與時俱進，同時提升本院政策協調統合功

能，爰檢討修正施政績效管理作業，期強化中程施政計畫、年度施政計

畫及年度施政績效評估之關聯，故將中程施政計畫編審規定移至「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予以規範，以符實需，並配合修正本

要點名稱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共計修正十

一點、刪除六點及各章章名，修正重點如次：

一、 修正適用對象。（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 刪除中程施政計畫編審規定。（刪除現行規定第三點至第八點）

三、 修正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修正規定第六點）

四、 為落實機關自評機制，增訂機關自評相關規範。（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 刪除中長程個案計畫報院應副知行政院研考會之規定，以簡化作業

流程。（修正規定第八點）

六、 增訂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訂及審議時程之但書規定。（修正規定第

十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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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計畫編審要點

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審作

業納至「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施政績效管理要點」，爰修

正本要點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刪除。

一、行政院所屬各部、會、

行、處、局、署、院、省

政府及省諮議會(以下簡

稱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

畫編審作業，依本要點規

定辦理。

一、行政院所屬各部、會、

行、處、局、署、院及省

政府(以下簡稱各機關)中

長程計畫編審作業，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

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審作

業納入「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施政績效管理要點」，並修

正本要點規範對象。

二、本要點所稱中長程個案

計畫，係指長程個案計畫

及中程個案計畫。

前項各種計畫之定義

如下：

（一）長程個案計畫：

以業務功能別，依據長程

施政目標，訂定期程超過

六年之個案計畫。

（二）中程個案計畫：

以業務功能別，依據各機

關中程施政計畫，並配合

長程個案計畫，訂定期程

為二年至六年之個案計

畫。

二、本要點所稱中長程計

畫，係指中程施政計畫、

長程個案計畫及中程個

案計畫。

前項各種計畫之定義

如下：

（一）中程施政計畫：

依據各機關中程施政目

標，訂定期程為四年之綜

合策略計畫。

（二）長程個案計畫：

以業務功能別，依據長程

施政目標，訂定期程超過

六年之個案計畫。

（三）中程個案計畫：

以業務功能別，依據各機

關中程施政計畫，並配合

長程個案計畫，訂定期程

為二年至六年之個案計

畫。

一、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入「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修正第一

項。

二、刪除現行規定第二項

第一款「中程施政計

畫」之定義，其餘款次

遞移。

第二章 中程施政計畫之

擬訂

刪除。

三、各機關應進行內外環

境、優先發展需要及課題

評析，依國家長程整體及

前瞻發展需要，配合施政

績效評估作業，選定中程

施政目標，擬訂策略績效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至「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規範，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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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衡量指標，據以選

擇中程施政重點，辦理相

關部門中程計畫內容之

規劃，並配合國家中程財

政目標及可用資源，妥為

規劃中程經費總需求，據

以編訂中程施政計畫。

前 項 作 業 得 諮 詢 專

家、學者、相關機關或團

體之意見。

四、中程施政計畫內容如

下：

（一）環境情勢分析及

優先發展課題。

（二）現有計畫執行成

效及資源分配檢討。

（三）策略績效目標及

衡量指標。

（四）計畫內容摘要。

（五）計畫經費總需求

表。

（六）計畫關聯表。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至「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規範，爰予刪

除。

第三章 中程施政計畫之

審議

刪除。

五、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草

案，應經首長召集各單位

及所屬機關，就施政發展

課題之優先順序、策略績

效目標之代表性、客觀性

與量化性、計畫及經費之

需求、可行性、妥適性、

協調性及其效益(效果)等

項目予以研議，並依中程

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

事項所定時程，函報行政

院核定。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至「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規範，爰刪除

本點。

六、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草

案函報行政院後，由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

會同行政院秘書處、財政

部、行政院主計處、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

簡稱行政院經建會)、行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至「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規範，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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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

下簡稱行政院國科會)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等機關審查。

各機關依前項所定審

查結果修正原計畫草案

後，由行政院研考會彙提

行政院會議。

七、中程施政計畫以每四年

訂定為原則。但各機關得

因應環境變遷及政策調

整需要，擬具修正計畫報

院核定。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至「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規範，爰予刪

除。

八、中程施政計畫編審作業

注意事項，由行政院研考

會另定之。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中程施政計畫編

審作業納至「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規範，爰予刪

除。

第四章 中長程個案計畫

之擬訂

刪除。

三、各機關應擬訂中長程個

案計畫之事項如下：

（一）依基本國策及國家

中長程施政目標應規劃

事項。

（二）依國家整體及前瞻

發展需要應規劃事項。

（三）依機關任務及中長

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

（四）依有關法令規定應

規劃事項。

（五）依民意及輿情反映

應規劃事項。

（六）依上級指示或會議

決定應規劃事項。

（七）配合相關計畫應規

劃事項。

（八）其他重要施政事

項。

九、各機關應擬訂長程個案

計畫及中程個案計畫(以

下簡稱中長程個案計畫)

之事項如下：

（一）依基本國策及國家

中長程施政目標應規劃

事項。

（二）依國家整體及前瞻

發展需要應規劃事項。

（三）依機關任務及中長

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

（四）依有關法令規定應

規劃事項。

（五）依民意及輿情反映

應規劃事項。

（六）依上級指示或會議

決定應規劃事項。

（七）配合相關計畫應規

劃事項。

（八）其他重要施政事

項。

一、點次變更。

二、中長程個案計畫已於本

要點第二點中定義，爰

修正序言。

四、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十、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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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分由業務主辦單位

研擬計畫初稿，研考(計

畫)單位辦理統籌、協調

及研議事項。

作業，分由業務主辦單位

研擬計畫初稿，研考(計

畫)單位辦理統籌、協調

及研議事項。

五、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

訂，應參酌本機關資源能

力，事前蒐集充分資料，

進行內外環境分析及預

測，設定具體目標，進行

計畫分析，評估財源籌措

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

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

及分期(年)實施計畫。

前項相關作業，得諮詢

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或

團體意見。

十一、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

訂，應參酌本機關資源能

力，事前蒐集充分資料，

進行內外環境分析及預

測，設定具體目標，進行

計畫分析，評估財源籌措

方式及民間參與之可行

性，訂定實施策略、方法

及分期(年)實施計畫。

前項相關作業，得諮詢

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或

團體意見。

點次變更。

六、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如

下：

（一）計畫緣起

1、依據。

2、未來環境預測。

3、問題評析。

（二）計畫目標

1、目標說明。

2、達成目標之限制。

3、預期績效指標及評

估基準。

（三）現行相關政策及方

案之檢討

（四）執行策略及方法

1、主要工作項目。

2、分期（年）執行策

略。

3、執行步驟(方法)

與分工。

（五）期程與資源需求

1、計畫期程。

2、所需資源說明。

3、經費來源及計算基

準。

4、經費需求（含分年

經費）。

（六）預期效果及影響。

（七）附則

十二、中長程個案計畫內容

如下：

（一）計畫緣起

1、依據。

2、未來環境預測。

3、問題評析。

（二）計畫目標

1、目標說明。

2、達成目標之限制。

3、預期績效指標及評

估基準。

（三）現行相關政策及方

案之檢討。

（四）執行策略及方法

1、主要工作項目。

2、分期（年）執行策

略。

3、執行步驟(方法)與

分工。

（五）資源需求

1、所需資源說明。

2、經費來源及計算基

準。

3、經費需求。

（六）預期效果及影響。

（七）附則

1、替選方案之分析及

評估。

一、點次變更。

二、為周延計畫內容，瞭解

計畫各年度辦理工作

期程及經費，修正第一

項第五款。

三、應先進行自評作業，填

列自評檢核表，爰增列

第一項第七款第三目。

四、配合節能減碳政策，增

列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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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替選方案之分析及

評估。

2、有關機關配合事

項。

3、中長程個案計畫自

評檢核表（如附表）。

4、其他有關事項。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進

行性別影響評估。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納

入碳中和概念，優先選列

節能減碳指標。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公

共工程或房屋建築部分

之計畫，應優先採用生態

工法，並敘明採用生態工

法之預期效果及影響。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延

續性者，應詳細評估前期

計畫績效，列於第一項第

三款所定現行相關政策

及方案之檢討中。

2、有關機關配合事

項。

3、其他有關事項。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進

行性別影響評估。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公

共工程或房屋建築部分

之計畫，應優先採用生態

工法，並敘明採用生態工

法之預期效果及影響。

中長程個案計畫屬延

續性者，應詳細評估前期

計畫績效，列於第一項第

三款所定現行相關政策

及方案之檢討中。

第五章 中長程個案計畫

之審議

刪除。

七、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由

該機關副首長召集有關

單位進行自評後，報請該

機關首長或行政院核定。

前項自評作業，得諮詢

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或

團體意見，並應填列中長

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

表，納入計畫書。

十三、中長程個案計畫，應

由該機關副首長召集有

關單位進行自評後，報請

該機關首長或行政院核

定。

前項自評作業，得諮詢

專家、學者、相關機關或

團體意見。

一、點次變更。

二、為落實機關自評機制，

增列機關自評應填列

自評檢核表，並作為

計畫書之附件。

八、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應

報行政院核定。

經行政院核定之重要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公開

登載於機關網頁。

前二項所稱重要中長

程個案計畫如下：

（一）計畫涉及重大政策

變更者。

（二）計畫涉及數個機關

職掌，需行政院協調者。

十四、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

應報行政院核定，並副知

行政院研考會。

經行政院核定之重要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公開

登載於機關網頁。

前二項所稱重要中長

程個案計畫如下：

（一）計畫涉及重大政策

變更者。

（二）計畫涉及數個機關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實務，並簡化作業

流程，刪除第一項應副

知行政院研考會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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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所需經費無法

於行政院核定之歲出概

算額度範圍內支應者。

（四）其他需行政院政策

核定者。

職掌，需行政院協調者。

（三）計畫所需經費無法

於行政院核定之歲出概

算額度範圍內支應者。

（四）其他需行政院政策

核定者。

九、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審

議作業分工如下：

（一）社會發展計畫(含

行政資訊計畫)：由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以下簡稱研考會)會同

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簡

稱主計處）等有關機關

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二）公共建設計畫：

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以下簡稱經建會)會

同主計處等有關機關審

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三）科技發展計畫：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以下簡稱國科會)會

同主計處等有關機關審

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前項社會發展計畫、公

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

計畫之範圍，由研考會會

同經建會及國科會擬

訂，報行政院核定。

十五、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

審議作業分工如下：

（一）社會發展計畫(含

行政資訊計畫)：由行政

院研考會會同有關機關

審議後報行政院核定。

（二）公共建設計畫：

由行政院經建會會同有

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

核定。

（三）科技發展計畫：

由行政院國科會會同有

關機關審議後報行政院

核定。

前項社會發展計畫、公

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

計畫之範圍，由行政院研

考會會同行政院經建會

及行政院國科會擬訂，報

行政院核定。

點次變更，並配合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年度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第五點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十、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事

項如下：

（一）計畫需求：政策指

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二）計畫可行性：計畫

目標、財務、技術、人力、

營運管理可行性。

（三）計畫協調：權責分

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四）計畫效果(益)：社

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

效益比。

（五）計畫影響：國家安

全影響、社會經濟影響、

十六、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

事項如下：

（一）計畫需求：政策指

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二）計畫可行性：計畫

目標、財務、技術、人力、

營運管理可行性。

（三）計畫協調：權責分

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四）計畫效果(益)：社

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

效益比。

（五）計畫影響：國家安

全影響、社會經濟影響、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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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影響。

前項審議事項之評估

分項，得由各機關視計畫

性質訂定，並配賦適當權

重。

自然環境影響。

前項審議事項之評估

分項，得由各機關視計畫

性質訂定，並配賦適當權

重。

第六章 中長程個案計畫

之修正及廢止

刪除。

十一、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修正：

（一）因中程施政目標及

策略變更，致原計畫難以

執行。

（二）因執行進度嚴重落

後或無具體成效，致原計

畫無法如期完成。

（三）因其他不可抗力，

致原計畫須調整因應。

十七、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修正：

（一）因中程施政目標及

策略變更，致原計畫難以

執行。

（二）因執行進度嚴重落

後或無具體成效，致原計

畫無法如期完成。

（三）因其他不可抗力，

致原計畫須調整因應。

點次變更。

十二、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廢止：

（一）因機關組織或任務

變更，致原計畫無法繼續

執行。

（二）因政府財政困難致

原計畫未能實施。

（三）因情勢變更，原計

畫已無執行必要或已無

法執行。

十八、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予廢止：

（一）因機關組織或任務

變更，致原計畫無法繼續

執行。

（二）因政府財政困難致

原計畫未能實施。

（三）因情勢變更，原計

畫已無執行必要或已無

法執行。

點次變更。

十三、前二點之修正或廢

止，應依原核定之程序辦

理。

十九、前二點之修正或廢

止，應依原核定之程序辦

理。

點次變更。

十四、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修

正內容，應包括下列各

項：

（一）環境變遷檢討。

（二）需求重新評估。

（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

討。

（四）計畫修正理由說

明。

（五）修正目標。

（六）修正內容、分年實

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二十、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修

正內容，應包括下列各

項：

（一）環境變遷檢討。

（二）需求重新評估。

（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

討。

（四）計畫修正理由說

明。

（五）修正目標。

（六）修正內容、分年實

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點次變更。



8

第七章 中程施政計畫、中

長程個案計畫及年度施政

計畫之結合

刪除。

十五、中長程個案計畫應納

入年度施政計畫辦理，並

逐年檢討其績效，必要時

得修正或廢止。

中長程個案計畫執行

完成後，應就其實施成效

作成總結評估報告。

二十一、中程施政計畫、中

長程個案計畫，應納入年

度施政計畫辦理，並逐年

檢討其績效，必要時得修

正或廢止。

中長程個案計畫執行

完成後，應就其實施成效

作成總結評估報告。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一點之修正，酌

整相關文字。

十六、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擬

訂及審議，應於年度施政

計畫先期作業審查前三

個月完成。但因應緊急重

大政策需要者，不在此

限。

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

業及概算審查，亦應將中

長程個案計畫項目優先

核列。

二十二、中程施政計畫及中

長程個案計畫之擬訂及

審議，應於年度施政計畫

先期作業審查前三個月

完成。年度施政計畫先期

作業及概算審查，亦應將

中程施政計畫及中長程

個案計畫項目優先核列。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各機關為因應緊急

重大政策需要，其中長

程個案計畫之報院尚

難先期完成，為符實

務，於第一項增訂但書

規定。

三、現行規定第一項後段移

列修正規定為第二項。

第八章 附則 刪除。

十七、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

畫應採網路編審作業，其

作業規範由研考會會同

經建會等相關機關另定

之。

二十三、各機關中程施政計

畫及中長程個案計畫應

採網路編審作業，其作業

規範由行政院研考會會

同相關機關另定之。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一點之修正，酌

整相關文字。

十八、直轄市政府及各縣

(市)政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作業，得參照本要點

另定作業規定。

二十四、直轄市政府及各縣

(市)政府中長程計畫編審

作業，得參照本要點另定

作業規定。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一點之修正，酌

整相關文字。


